尼勒克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尼勒克县城乡劳动力外出务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鼓励和支持城乡劳动力多渠道、多形式外出就业，构建“资金激励+荣誉表彰+服务保障+社会礼遇”的全方位奖励机制，根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借鉴兄弟县市先进经验，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旨在促进城乡劳动力“走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提升工资性收入，助力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章 奖励对象

第三条 奖励对象包括：
1.集体奖项：乡镇党委政府、县域内用工单位（含小微龙头企业、合作社）、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2.个人奖项：劳务经纪人、脱贫户与监测户、技能工匠人才。

第三章 奖励措施

第一节 集体奖励
第四条 乡镇奖励：对超额完成有序疆内外务工任务的乡镇，取前30%的比例分别给予3万、2万、1万元奖励金奖励。
第五条 企业奖励
年度带动本地户籍就业人员就业超200人，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且月收入不低于3000元（含养老统筹）的县域内公司或企业（含劳务派遣公司），除享受就业社保返还政策外，还给予一次性奖励金5万元奖励，并颁发“岗位开发贡献奖”奖牌；
吸纳本地户籍就业20人以上，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且月收入不低于3000元（含养老统筹）满3个月以上的小微企业或合作社，可申报州级小龙头企业并享受相应政策。县级额外给予一次性奖励金2万元奖励，并颁发“就业帮扶示范单位”奖牌；
吸纳本地户籍就业10人以上，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且月收入不低于3000元（含养老统筹）的小微企业或合作社，给予一次性奖励金1万元奖励。
第六条 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1、在本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登记注册并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许可，且经营满1年以上。
2、按疆外务工人员200元/人、疆内务工人员50元/人标准支付服务费。
第二节 个人奖励
第七条 劳务经纪人
疆外务工：年内累计带动100人以上，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且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并缴纳养老统筹的，给予一次性奖励金5万元奖励，并颁发“金牌劳务经纪人”奖牌；年内累计带动80人，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且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并缴纳养老统筹的，给予一次性奖励金3万元奖励，并颁发“银牌劳务经纪人”奖牌；年内累计带动50人，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且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并缴纳养老统筹的，给予一次性奖励金2万元奖励，并颁发“铜牌劳务经纪人”奖牌；
疆内跨地州市（含兵团）务工：年内累计带动300人就业满3个月及以上且月收入在3000元（含养老统筹）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金2万元奖励，并颁发“金牌劳务经纪人”奖牌；年内累计带动200人就业满3个月及以上且月收入在3000元（含养老统筹）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金1万元奖励,并颁发“银牌劳务经纪人”奖牌；年内累计带动100人就业满3个月及以上且月收入在3000元（含养老统筹）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金0.5万元奖励，并颁发“铜牌劳务经纪人”奖牌。
以上务工同一人不可累计统计。
第八条 外出务工个人
1. 脱贫户与监测户
疆外务工：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且月收入不低于3000元并缴纳养老统筹者按尼勒克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相关到户产业补助方案进行奖励;
疆内跨地州市（含兵团）务工：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且月收入不低于3000元（含养老统筹）者按尼勒克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相关到户产业补助方案进行奖励。
第九条 技能工匠人才
参加全国技能大赛并获得奖项的个人，给予一次性奖励金30000元奖励，并颁发金奖“蜜都工匠”奖牌；
参加自治区级技能大赛并获得奖项的个人，给予一次性奖励金10000元奖励，并颁发银奖“蜜都工匠”奖牌；
参加自治州级技能大赛并获得奖项的个人，给与一次性奖励金2000元奖励，并颁发铜奖“蜜都工匠”奖牌。
第三节 社会礼遇与保障
第十条 政治待遇
获评“金、银、铜牌劳务经纪人”或金、银、铜奖“蜜都工匠”奖牌者可优先推荐为州、自治区、国家级劳模；
获评“金、银、铜牌劳务经纪人”或金、银、铜奖“蜜都工匠”奖牌者可优先考虑推荐为县乡两级“两代表一委员”；
获评“金、银、铜牌劳务经纪人”或金、银、铜奖“蜜都工匠”奖牌者可优先考虑纳入村干部行列；
获评“金、银、铜牌劳务经纪人”或金、银、铜奖“蜜都工匠”奖牌者，可纳入县级人才库。
 第十一条 其他福利
获评“金、银、铜牌劳务经纪人”或金、银、铜奖“蜜都工匠”奖牌者，可享受年内免费专项体检；
获评“金、银、铜牌劳务经纪人”或金、银、铜奖“蜜都工匠”奖牌者，可纳入年内疆外观摩、培训、学习；
获评“金、银、铜牌劳务经纪人”或金、银、铜奖“蜜都工匠”奖牌者，可享受年内县域内景点免门票待遇；
获评“金、银、铜牌劳务经纪人”或金、银、铜奖“蜜都工匠”奖牌者，家庭成员因病或其他原因造成刚性支出较大的，可优先给予临时救助；对享受低保待遇的脱贫户或监测户外出务工家庭给予一年“渐退期”予以保障；
获评“金、银、铜牌劳务经纪人”或金、银、铜奖“蜜都工匠”奖牌者，其子女（只限直系亲属）可享受县域内择校入学政策；
获评“金、银、铜牌劳务经纪人”或金、银、铜奖“蜜都工匠”奖牌者，可享受法律服务专班法律咨询、合同审查等专项服务；
获评金、银、铜奖“蜜都工匠”奖牌者可以其名义在所属乡镇或单位创建“技能大师工作室”；
获评“金、银、铜牌劳务经纪人”或金、银、铜奖“蜜都工匠”奖牌者，可优先纳入求学圆梦政策；
获评“金、银、铜牌劳务经纪人”或金、银、铜奖“蜜都工匠”奖牌者可纳入信誉贷款享受优先权；
挖掘长期疆外稳定就业者典型事迹、筛选当年获奖者进行专题报道，弘扬正能量、录制宣传片，一年不少于4期；
第十二条 公共服务支持
对吸纳就业人数50人以上，且本地户籍人数超2/3的企业（含小微企业、合作社），在创业贷款中可享受与上级政策同等的贴息帮扶，但总金额数不超过300万，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政策范围内的贴息由就业专项资金按照自治区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保障，其他贴息由县财政与金融机构联合担保同等保障；
对带动疆外就业50人以上的劳务经纪人，在创业贷款中可享受与上级政策同等的贴息帮扶。总金额数不超过40万元，且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政策范围内的贴息由就业专项资金按照自治区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保障，其他贴息由县财政与金融机构联合担保同等保障；
近三年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在无违规贷款的前提下可按照自治区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享受贴息政策，贷款总金额数不超过10万元，且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

第四章 申报与实施

第十三条 申报流程
1.个人或企业（小微企业、合作社）申请报乡镇→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人社局；
2.审核材料：劳动合同（其中3个月以上6个月以内无法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签订集体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也可作为依据）、工资发放凭证、养老统筹缴纳凭证等；
3.三级联审：乡镇、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人社局联合审查后，由人社局报请尼勒克县就业领导小组终审，全程不超过15个工作日；
4.在人社局、所属乡镇、村（社区）、企业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
5.资金拨付：审核通过后，企业（小微龙头企业、合作社）奖励金由人社局直接汇入单位账户；个人奖励金由人社局拨至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再由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直接汇入申请人账户。
第十四条 监督机制
1.以上集体、个人均需从事合法职业；
2.对虚报材料、违规操作者行为者，除追收违规资金外，由本单位行政主管部门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经办负责人予以问责，并将处理结果移交纪检监察部门追回资金并追究法律责任；
3.设立投诉渠道，由县纪委全程监督政策落实。
第五章 资金来源

第十五条 奖励资金由县财政资金及上级各类专项资金保障，纳入年度预算并专项管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尼勒克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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